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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中国刑事辩护中的人权保障状况的报告 

                2018 年 3 月 

1. 中国审判机关和司法机关积极推行刑事案件律师辩护全覆

盖。2017 年 10 月，最高人民法院、司法部制定了《关于开展刑事案

件律师辩护全覆盖试点工作的办法》，首先在北京、上海、浙江等八

省市开展试点工作。办法要求，除刑事诉讼法规定的应当指派律师辩

护的情形外，其他适用普通程序审理的一审案件、二审案件、按照审

判监督程序审理的案件，被告人没有委托辩护人的，法院也应当通知

法律援助机构指派律师为其辩护。对于简易、速裁程序审理的案件，

被告人没有辩护人的，法院应当通知法律援助机构派驻的值班律师为

其提供法律帮助。这意味着刑事辩护的范围扩展到审判阶段的所有刑

事案件。根据该办法的规定，“因一审法院未履行通知职责导致被告

人无律师辩护的，二审法院应该撤销原判，发回重审”，这无疑是对

被告人辩护权的极大保障，可以说刑事案件律师辩护全覆盖是具有历

史意义的创新之举，极大的提高了中国人权保障的内涵和水平。 

2. 中国注重保障刑事律师执业权利。2012 年修订的《中华人民

共和国刑事诉讼法》以及最高人民法院、最高人民检察院、公安部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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台的相关的司法解释和规章中，均有专门章节规定保障刑事律师执业

权利。2015 年 9 月，最高人民法院、最高人民检察院、公安部、国

家安全部、司法部联合出台了《关于依法保障律师执业权利的规定》，

强调各部门在各自职责范围内依法保障律师知情权、申请权、申诉权，

以及会见、阅卷、收集证据和发问、质证、辩论等方面的执业权利，

不得阻碍律师依法履行辩护、代理职责，不得侵害律师合法权利。同

时，还进一步完善了律师执业权利保障的救济机制和责任追究机制。 

3. 中国全面推进以审判为中心的刑事诉讼制度改革。以审判为

中心的司法改革的根本目的是提高庭审质量，完善人权司法保障，最

大限度地避免冤假错案。2016 年 10 月，最高人民法院、最高人民检

察院、公安部、国家安全部和司法部联合发布《关于推进以审判为中

心的刑事诉讼制度改革的意见》；2017 年 2 月，最高人民法院又颁

布了《关于全面推进以审判为中心的刑事诉讼制度改革的实施意见》。

以审判为中心的原则，要求证据出示、案件事实查明、辩护辩论等均

在法庭审判过程中进行，重要证人应当出庭接受质询，这无疑使律师

辩护在案件审理中能够发挥更重要的作用，同时也提高了对律师辩护

质量的要求。 

4. 中国政府、审判机关和检察机关在刑事案件中严格排除非法

证据，保障被告人的权利。2017 年 6 月，最高人民法院、最高人民

检察院、公安部、国家安全部、司法部共同发布了《关于办理刑事案

件严格排除非法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》。该规定要求，采用暴力、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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胁方法或者非法限制人身自由的方法收据的供述，应当予以排除；并

且，犯罪嫌疑人、被告人被刑讯逼供而做出的供述，之后其受刑讯逼

供行为影响而做出的重复性供述也应一并排除。收集的物证、书证不

符合法定程序，可能严重影响司法公正的，如果不能补正或者做出合

理解释的，应当予以排除。为保障犯罪嫌疑人、被告人的辩护权，该

规定将法律援助律师制度扩大适用到犯罪嫌疑人、被告人申请排除非

法证据的场合。并且，辩护律师在申请排除非法证据方面享有一些特

殊的阅卷权和申请调取证据的权利，该规定的实施将解决辩护律师阅

卷难和调查取证难的问题，有效增强律师程序性辩护的效果。 

5. 在最高人民法院和司法部出台刑事案件辩护全覆盖的办法之

前，中国刑事案件普及律师辩护已经开始。比如，从 2015 年开始，

司法部在 18 个试点城市的法院、看守所派驻法律援助值班律师，为

犯罪嫌疑人、被告人提供法律帮助，在 2000 多个看守所设立了法律

援助工作站。 

6. 作为律师的自律性组织，全国律师协会及各地律师协会坚持

在个案中维护刑事律师执业权利。各级律师协会均成立了维护律师执

业权利中心，坚持“维权申请第一时间受理、第一时间调查、第一时

间处理、第一时间反馈”的工作原则，充分发挥维护律师执业权利快

速联动机制作用，依法维护和保障律师执业权利。 

7、虽然中国刑事案件律师辩护无论从政策保障还是司法实践都

有明显改善，但作为一个人口众多、经济发展不均衡的发展中大国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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仍然存在很多挑战。比如，2017年中国律师数量突破了 30 万，但是

相比于每年 100多万件的刑事案件（仅统计一审），律师的数量仍然

不足以确保刑事案件律师辩护全覆盖，而且，律师大多集中于大中城

市，小城镇和偏远地区数量稀少，律师辩护更难实现。再如，国家虽

然出台专门规定强调依法保障律师在庭审中的权利，但是目前控辩审

三方中辩护一方仍然处于较弱的地位。解决这些问题需要进一步扩大

律师队伍、特别是法律援助律师的数量，以及进一步完善相关法律政

策。 

  


